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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今日（一月三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湯家驊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本會於去年七月制訂新的《公司條例》，實施日期有待公布。該條例將會對公

眾查閱公司董事或公司秘書等人士的通常住址和完整身分識別號碼等資料施加新

的限制。根據政府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就有關法案的擬稿進行

的第一期諮詢的總結，大部分回應者支持訂立該等限制。然而，有市民及傳媒近

日表示，他們並不知悉政府曾進行上述諮詢，而政府亦未有就該事宜諮詢廣大市

民及傳媒業人士和機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上述諮詢的方式及對象為何（請詳列被諮詢的人士姓名及團體名稱，以及

政府以何方式接觸他們）；除了將諮詢文件上載到特定的網站外，政府有否公布及

宣傳正就訂立上述查閱資料限制進行公眾諮詢；若有，詳情為何（包括相關的日

期及透過何種媒體作出公布及宣傳）；若否，原因為何；由於有傳媒業人士指出，

過去報道多宗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新聞，均是從查閱某些公司的董事姓名和身分

證號碼而獲得線索，而上述限制將影響到傳媒的工作，為何政府沒有諮詢傳媒業

人士及機構； 

 

（二）政府就法案擬稿進行諮詢時，以何準則決定諮詢的方式及對象，以及如何

決定由哪些機構負責進行諮詢及分析結果的工作；過去五年，政府進行了多少次

此類諮詢，以及諮詢的詳情為何；有否公開向公眾交代該等諮詢的結果及分析結

果；若有，公布的日期及交代結果的方式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政府如何確保就法案擬稿進行諮詢時，所有相關的持份者均會被諮詢，以

及公眾知悉政府正進行有關的諮詢工作；當局日後進行任何公眾諮詢後，會如何

將所收集到的意見及有關詳情更有效地公布及提供予公眾查閱；政府會否承諾當

日後進行的公眾諮詢可能會影響立法會的立法工作時，會盡快把全部諮詢結果、

分析及所有相關數據的資料提交本會的有關法案委員會考慮；若會，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湯議員的問題涉及不同政策局，政府綜合回覆如下： 

 

（一）在制訂《公司條例草案》的過程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曾於二零零七年三

月至二零零八年九月期間為公司名稱、股本、會計及審計等課題進行三輪專題諮

詢。我們其後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一零年八月期間就《公司條例草案》擬

稿分兩階段進行諮詢。上述五輪諮詢均以公眾為諮詢對象。在每輪諮詢中，我們

均有發出諮詢文件以列出各項諮詢公眾事宜及相關重點問題，舉行公眾諮詢研討

會，並於諮詢期完結後發表諮詢總結文件，當中載有我們對公眾意見的分析及回

應。所有有關的諮詢文件、諮詢總結文件及所接獲的意見書或公眾回應總匯均可

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網頁下載。在宣傳方面，我們在發表每份諮詢文件及諮詢總

結文件時，均有發出新聞公報讓公眾知悉。在重寫工作的每個階段，我們亦多次

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諮詢意見或匯報工作進展。這五輪公眾諮詢的相關詳情

載於附件。 

 

  其中，我們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發表《公司條例草案》擬稿第一期諮

詢文件，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就有關查閱董事或公司秘書等人士的通常

住址和完整身分識別號碼等資料一事而言，鑑於保障私隱的關注以及其他國家的

法例修訂和相關經驗，並考慮到準備《公司條例草案》擬稿期間有意見建議政府

就有關事宜諮詢公眾，因此我們在諮詢文件中，以一個獨立章節（第七章）專門

就董事及公司秘書住址及完整身分識別號碼是否應繼續供公眾查閱徵詢意見。我

們亦詢問公眾，如認為有關資料不應供公眾查閱，則應採用英國還是澳洲的相關

做法。我們曾於諮詢期首天，邀請傳媒出席當局舉辦的新聞簡介會，講解有關詳

情，其後傳媒亦有就此議題作出報道。我們其後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四日出席立法

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諮詢委員意見，並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四日就《公司條例

草案》擬稿第一期諮詢舉行公眾諮詢研討會，以及在二零一零年一月至三月間出

席多個專業團體和不同人士就該條例草案舉辦的會議。我們在上述公眾諮詢研討

會、立法會和其他會議，以及各有關文件及刊物中，均有列舉主要諮詢議題，包

括就董事和公司秘書住址及完整身分識別號碼是否應繼續供公眾查閱徵詢意見。 

 

  就該次諮詢，我們已在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公布諮詢總結，詳細交代所接

獲的意見，並曾在同日就諮詢總結發出新聞稿。我們亦曾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

日再次出席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向議員匯報諮詢總結，包括對取覽公司

登記冊上的董事或公司秘書等人士的住址和完整身分識別號碼施加若干限制的建

議。 

 

  其後，在立法會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公司條例草案》期間，我們亦曾提交

文件向委員交代公眾諮詢的結果及條例草案的建議。有關條文經法案委員會在二

零一一年四月至二零一二年五月期間舉行的七次會議討論，而各次會議均是公開



進行。在討論過程中，我們和委員會取得共識，待條例草案通過後，我們將在有

關附屬法例內訂明相關公司的成員、公職人員（包括執法機構及勞工處）以及清

盤人等，可向公司註冊處申請查閱董事或公司秘書等人士的住址及其完整身分識

別號碼。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立法會會議上提交的《公司條例草案》委員

會報告清楚記錄有關討論過程，包括建議內容、議員的意見及我們的回應。 

 

（二）政府就法案擬稿進行諮詢時，主要考慮諮詢的目的、事項的性質和獲配給

的資源，以決定諮詢的方式及對象，以及由哪些機構負責諮詢並進行分析結果的

工作。在回答本問題的有限的時間內，根據從政策局和部門搜集所得的資料，在

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二年過去五年裏，政府就法案擬稿發出了四十五份公眾諮詢

文件。政策局和部門已採取適當的渠道進行諮詢（如舉行公開諮詢會），公布諮詢

結果（如舉行記者招待會），並在法案草擬及立法過程中考慮有關分析結果。 

 

（三）政府的既定政策是盡可能公開、具透明度和向公眾負責。政府當局在制訂

政策與計劃時，也必須顧及民意。因此，各政策局及部門進行公眾諮詢時，諮詢

範圍會盡量廣泛，使政府能聽取社會上不同界別的意見。政策局及部門亦會建立

讓公眾知悉諮詢結果的慣例。 

 

 

 完 


